
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

112 年『租稅達人小小 YouTuber 夏令營』活動辦法 

一、 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

二、 承辦單位：救國團桃園市團委會 

三、 活動日期：112年 8月 7日（星期一）8時 30分至 17時。  

四、 活動地點：桃園市桃園終身學習中心 802會議室 

(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 7號) 

五、 參加人數：30人。  

六、 報名：  

（一）報名日期：112年 7 月 10 日（星期一）早上 9 時起至額滿時截止。  

（二）對象：就讀桃園市公、私立國民中學、國民小學 3-6年級(含 2升 3

年級)在學學生。  

（三）報名地點：本局雲端發票捐贈系統網頁 https://gov.tw/ibX (下稱

活動網頁)。 

（四）報名方式： 

1、參加者輸入手機號碼及驗證碼等資料即可登入本局活動網頁註冊（首

次進入網站須先註冊，並完成 E-mail驗證，註冊後帳號永久有效）。 

2、登入活動網頁後，於「發票捐贈」回答租稅問題，並自行選擇發票捐

贈之團體，線上捐出 112年 5-7 月(消費金額 10元以上)未列買受人

統一編號之雲端發票(例如:透過手機條碼、信用卡、悠遊卡、icash 或

其他載具儲存之發票)25張。 

3、捐贈完成後即可獲得點數（1張即 1點），再至「好禮兌換/課程」處，

兌換本活動，並點選「報名連結」，填寫資料始完成報名。 

七、 辦理方式：  

(一)為期學員成為小小 YouTuber為主題安排之教育訓練課程、實地演練及

拍攝影片，教導學員瞭解如何分工合作、角色扮演，提升肢體及口語

表達能力，並將稅務觀念融入於活動中，使小朋友從中認識租稅的重

要性，成為全方位的租稅小達人，從而發揮創意和潛能。活動穿插有

獎徵答活動及機智問答，讓學生於潛移默化之中具備租稅觀念，達到

宣導效果。  

（二）課程內容:劇本說明、肢體表演課程、鏡頭前的儀表、口條、實際拍攝、

體驗雲端消費。  

 



八、 注意事項：   

(一)線上報名完成後5日內，以電子郵件回傳學籍屬桃園市之證明文件（如:

學生證等）至救國團桃園市團委會審核(電子郵件 980917@cyc.tw)，

若已於線上報名系統上傳證明文件者，則無需再回傳。學籍不符合資

格者，喪失參加資格，所捐發票將以點數退還，可至「好禮兌換/實體

商品」處，兌換宣導品。 

(二)報名經錄取者，將以電話或者電子郵件方式通知，若活動當日不克參

加，請於 112年 7月 28日（星期五）前，以電話(03)333-2153 分機 

23 或電子郵件 980917@cyc.tw 通知救國團活動組呂小姐，以利後續

作業。所捐發票以點數退還，可至「好禮兌換/實體商品」處，兌換宣

導品。 

(三)若錄取學員活動當日不克前來，且未於 112年 7月 28 日（星期五）前

通知者，視同放棄，不予退還所捐發票之點數。  

(四)參加學員同意個人肖像於主辦單位於活動執行中，無償授權主辦單位

拍攝、修飾、使用、公開展示 (包含照片及動態影像)，並同意主辦單

位就上述攝影著作（內含授權之肖像）享有完整之著作權，並得以各

種管道或印刷方式呈現授權內容之全部或部分並可公開發表，及著作

權法賦予著作人所擁有之權益。 

(五)活動當日請家長自行接送，主辦單位提供午餐，為響應環保，請學員

自備餐具及水杯、水壺。 

(六)活動時請著整齊服裝，攜帶薄長袖外套，以避免冷氣房受涼。 

(七)如遇颱風等天災致桃園市政府宣布停班、停課者，活動暫訂延期至 112

年 8月 14日(星期一)同時段舉行。  

(八)活動細節如有疑問請洽:(03)333-2153 分機 23救國團活動組呂小姐。 

(九)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修正之。 




